
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 函 

受文者：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10 日 

發文字號：智著字第 11360014240 號 
 

 
 

主旨：有關貴中心就「最後的證人(英譯 The Last Witness)」視聽著作

申請著作財產權人不明著作利用許可一案，本局予以許可，許可

範圍及利用方式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貴中心 113年 7月 30日(本局收文日期)著作財產權人不明著作

利用許可授權申請書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(下稱文創法)第 24

條及著作財產權人不明著作利用之許可授權及使用報酬辦法(下

稱本辦法)等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案許可利用之條件及範圍：

(一)旨揭視聽著作得於 5年內於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大影格

（201席）公開售票放映 3場次。

(二)許可授權區域：限臺灣地區。

(三)許可授權性質：非專屬授權，並不得轉授權予第三人或禁止他

人利用旨揭視聽著作。

三、貴中心須依下列核定之使用報酬予以提存後，始得利用：

(一)本案視聽著作公開上映 3次之使用報酬計新臺幣 42,000元整

(每次 14,000元)，得視需要一次提存完畢或自首次提存之日

起 5年內分次提存。

(二)提存使用報酬後，應副知本局。

四、本案應配合辦理之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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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依本處分公開上映之視聽著作，應於適當位置載明本局處分之

日期、文號及許可利用條件及範圍(詳說明二)。

(二)保留依本處分利用申請著作之放映、管銷紀錄及帳冊。

(三)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得公開上映所申請著作：

１、本處分之全部或一部經撤銷或廢止者。

２、許可授權期間屆滿者。

五、依文創法第 24條第 1項及本辦法第 6條第 2項規定，縱經本局許

可授權，申請人未依本局核定之金額提存使用報酬者，仍不得利

用經許可利用之著作。

六、依文創法第 24條第 6項及第 7項規定，本案如發現申請有不實情

事者，應撤銷本許可；如未依本局許可之方式利用著作者，應廢

止本許可。

七、本案許可授權期間內，如有所申請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向本局提

出異議並主張權利者，本局得廢止本許可。

八、本案如有不服，得於收受本處分之次日起 30日內，備具訴願書正、

副本(均含附件)，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，經由本局向經濟部提起

訴願。

九、隨文檢附貴中心繳納規費計新臺幣伍仟元整之收據正本一紙（如

附件），請查照收執。

正本：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
副本： 

局 長  廖 承 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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